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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莽的财政经济改革  

http://www.crifs.org.cn  2007年8月28日  张守军 

〔摘 要〕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研究这些改革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在今天尤其有现实意义。

王莽改制就是这些改革中很特殊的一个。文章论述了王莽财政经济改革的特点: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全

面掠夺,把王权看成万能的东西,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凭主观意志行事,结果遭到彻底失败。王莽的财

政经济改革作为反面教材,对我们还是颇有教益和启发的。 

〔关键词〕王莽改制;王田制;五均六管;货币改制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改革, 研究这些改革成功和失败的教训, 在今天尤其有现实意义。王莽改制

就是这些改革中很特殊的一个。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 , 字巨君, 汉元帝皇后的侄子。成帝

时,元后专权, 王莽先后被拜为黄门郎、射声校尉、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最后升为大

司马。哀帝即位, 王莽一度被罢官。哀帝死, 元后临朝称制, 王莽复为大司马, 平帝元年为太傅, 

赐号安汉公。以女儿为平帝皇后。平帝死, 王莽居摄, 称假皇帝。公元8年代汉即天子位, 改国号为

新。 

公元23年, 新莽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 王莽被杀。 

王莽改制发生在西汉末年。西汉政权建立以后, 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 封建制度所固有的矛盾

也发展起来。地主阶级依靠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的强大势力, 疯狂进行土地和财富兼并, 贫富对立

日益尖锐: “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亡立锥之地。” ( 《汉书·食货志》。本文所有引文, 均出《汉

书·食货志》与《汉书·王莽传》) 阶级矛盾日益加剧, 农民起义频频爆发, 严重威胁封建统治的

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土地兼并使劳动力和土地相分离, 严重影响封建经济发展。大批农民丧失土地, 

或者流离死亡, 或者沦为大地主的徒属、奴婢, 使国家控制的编户之民日益减少, 严重影响了封建

国家的财政收入。西汉末年, 封建统治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王莽改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改制的主要内容是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王莽的财政经济

思和政策没有提出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正确答案, 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

看, 作为反面教材, 特别是王莽改制失败的教训, 对我们还是颇有教益的。 

王莽的财政经济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实行土地国有和重要经济事业的国家垄断 

由国家垄断土地等各种主要财源, 是王莽财政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 



王莽谴责封建土地私有制, 认为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兼并, 造成了“强者规田以千数, 弱者曾

无立锥之居”的尖锐的贫富对立。“富者犬马余菽粟, 骄而为邪; 贫者不厌糟糠, 穷而为奸。”富

人和穷人都不守法, 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王莽认为, 土地私有制所导致的严重的贫富对立, 是社

会动乱的根源, 要使社会和谐与稳定, 必须废除土地私有制, 恢复土地归国家所有的井田制。于是, 

他颁54布了王田制: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属, 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 而田过一

井者, 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 今当受田者, 如制度。”宣布土地为“王田”即为国家财

产, 禁止自由买卖, 实行“一夫一妇田百亩”的土地分配制度和“十一而税”的赋税制度。男子八

人以下的家庭, 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一井即九百亩, 多余的土地, 按每户一百亩分予没有土地的农

民。在颁布王田制, 实行土地国有的同时, 王莽还实行了所谓“六管”政策: 第一管、第二管与第

三管是对盐、铁、酒的生产和流通由国家经营; 第四管是对名山大泽实行全面的国家管制; 第五管

是对货币材料的采掘冶炼和货币的铸造由国家垄断; 第六管是在几个大城市实行“五均赊贷”。所

谓“六管”, 简言之, 就是由国家垄断重要的工商业活动, 垄断货币发行权, 控制大城市的物价, 

并直接进行赊贷活动。 

王莽认为, 六管所涉及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事业, 一般百姓无力经营, 国家不管起

来, 必然要被大地主、大商人所控制, 加剧贫富对立。只有收归国家经营, 才能抑兼并, 均贫富, 

他说: “夫盐, 食肴之将; 酒, 百药之长, 嘉令之好; 铁, 田农之本; 名山大泽, 饶衍之藏; 五均

赊贷, 百姓所取平, 仰以给澹; 铁布铜冶, 通行有无, 备民用也。此六者, 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 

必仰于市, 虽贵数倍, 不得不买。豪民富贾, 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 故斡(管) 之。”“今开赊

贷,张五均, 设诸斡者, 所以齐众庶, 抑并兼也。” 

王莽把实行土地国有和“六管”都说成是为了抑兼并。实际上, 他实行这些政策还有另一个很

重要的动机, 即增加王莽政权的财政收入。如“王田”制的实行, 把土地税由汉朝的三十分税一变

成十分税一, 一下就把国家的田赋收入增加了二倍。盐铁酒的垄断利润也很大。以“县官酤酒”一

项为例, 当时规定一酿用粗米二斛, 曲一斛作原料。酿得酒六斛六斗。酒的售价每三斛相当于粗米

二斛和曲一斛的价格之和。这样, 从六斛六斗酒价中扣除原料价格, 还余三斛六斗的酒价, 其中的

十分之三, 即一斛八升用于补偿“丁、器、薪樵之费”, 也就是用于工资、工具和燃料的开支, 余

下的十分之七即相当于二斛五斗二升的酒价为纯利润。利润率高达61176% , 因此, 国家在从事酒专

卖中可得相当大的一笔收入。 

对山泽资源实行国家管制之后, 百姓采取山林产品和水产品, 也都要向国家纳税: “诸采取名

山大泽众物者税之。”这也可以使国家收入一大笔财富。 

国家进行赊贷, 也是王莽政权一项谋利手段, 百姓向国家借贷从事生产性经营活动的, 要把一

年所获利润的十分之一交给国家: “民或乏绝, 欲贷以治产业者, 均授之, 除其费, 计所得受息,毋

过岁什一。” 

而五均, 则是通过贱买贵卖以平抑各地物价。就是在都城长安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五大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物价, 以每季度中间一个月的物价为当地的“市平”即标准价格, 物价

低于“市平”, 任百姓自由买卖。为百姓生活所需用的商品, 如果卖不出去, 官府按成本价收购, 

不使人赔本。高于市平, 官府则按市平价格将这些商品予以出卖: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 

为物上中下之价, 各自用为其市平, 毋拘他所。众民卖买五谷布帛丝绵之物, 周于民用而不售者, 

均官有以考验厥实, 用其本价取之, 毋令折钱。万物昂贵, 过平一钱, 则以平价卖与民。其价低贱



减平者, 听民自相与市, 以防贵庾者。”所以五均的职能, 就是“令官收贱卖贵”, 如果物价太低, 

商品卖不出去, 国家按成本价从商人手里买下滞销的商品, 当物价高于市平时, 则按市平价格卖出

这些以成本价收购的商品, 这样, 既能平抑和稳定物价, 又可以为国家取得利润, 所以, 这也是增

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 

王莽的王田制和六管政策, 直接触犯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利益。他把原来掌握在豪

强兼并势力手里的土地、名山大泽及盐铁酒的生产和流通, 主要城市的市场垄断权等都夺到国家手

里,由王莽政权直接控制了起来。王莽还从其他方面夺豪强兼并之利为王莽朝廷所有。例如, 他规

定: “三公以下诸有奴婢者, 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即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奴婢的口钱

提高为一般人的三十倍。对于当时利用社会混乱掠夺百姓而大发横财的郡县官吏和军队的官吏, 王

莽还下令直接剥夺他们所贪污财产的五分之四, 以充边防军费: “天下吏以不得奉禄, 并为奸利, 

郡尹县宰家累千金。王莽下诏曰: 详考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 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

利增产致富者, 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 以助边急。”这对那些官僚暴发户显然是一个沉重的打

击。 

一种观点认为, 王莽的政策并没有打击兼并势力, 实际不然。如王田制公布后, “坐卖买田宅

奴婢铸钱, 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胜数。”显然, 是新制度触犯了诸侯卿大夫等人的

利益, 所以才会出现他们犯罪的情况。王莽各项政策的推行, 史称“富者不得自保”, 所谓“富者

不得自保”, 显然是由于新制确实有着剥夺富人利益的作用。 

王莽的王田制和六管政策, 是把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对人民的剥削权与奴役权, 夺到了王莽政

权的手里。这些政策, 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王莽政权与豪强兼并势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成为王莽政

权最后崩溃的重要原因。 

二、全面实行什一而征, 对人民进行普遍掠夺 

王莽夺取豪强兼并利益, 但平民百姓并没有因此得到什么实惠。王田制的实行, 把农业税由西

汉的三十税一改为什一而税。王莽批评西汉把田赋减为三十税一,认为在地主土地私有制条件下, 农

民由于自己没有土地, 只能耕种大地主的土地, 要把一半的产品缴纳地租, 再加上国家沉重的劳役, 

所以, 名义上是三十税一, 但百姓实际上承担的则是什五(十分之五) 之征: “汉氏减轻田租, 三十

而税一, 常有更赋, 罢癃咸出, 而豪民侵陵, 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 实什税五也。”这种说法

虽然有道理, 但却不能因此就说重税比轻税对农民更有好处。在农村, 除了地主和佃农之外, 还有

相当一部分自耕农。田赋由三十税一变为十分税一, 这部分自耕农的负担一下就增加了二倍。王莽

的王田制并没有真正实行, 没有在实际上把大地主多余的土地交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不能保证佃

农摆脱“豪强侵凌”。既然如此, 如果说汉代三十税一, 农民的负担是“什税五”的话, 那么, 王

莽的十分而税一, 农民的负担岂不更重! 因此, 王莽实行王田制, 不仅没有减轻, 而是普遍加重了

农民的赋税负担。 

不仅对土地要征什一之税, 对人民群众从事的各项经营活动, 王莽都对其实行什一而征。包括

打猎、捕鱼、捞虾、放牛、牧马、种桑、养蚕以及织纫、纺织、补缝、各种手工业活动、医生、巫

师、占卜以及靠其他技艺谋生者, 摆地摊以及到各地从事贩卖活动的小商小贩等, 都要缴纳十分之

一的所得税: “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 嫔妇桑蚕、织纴、纺

绩、补缝,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 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



所之县官,除其本, 计其利, 十一分之, 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 尽没入所采取, 

而作县官一岁。”即规定上述各种经营活动, 都要把其所获利润的十分之一交给国家。这是根据这

各种买卖活动所获利润征税, 征的是所得税。这是王莽在中国财政史上的一个创造。王莽没有规定

征税的起点, 不论资本大小、赢利多少, 只要有利润的, 都要按利润的十分之一向国家纳税。而且, 

不从事生产经营的也要纳税, 如有田不耕的要出三夫之税, 无职业市民要出夫布一匹等等, 以示惩

罚: “凡田不耕为不殖, 出三夫之税; 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 出三夫之布; 民浮游无事, 出夫

布一匹, 其不能出布者, 冗作, 县官衣食之。”因此, 王莽在打击兼并势力的同时, 也打击了全体

百姓。种桑养蚕是农民的家庭副业, 捕捉鸟兽鱼鳖百虫和医巫卜祝及其他方技, 经常是贫民于万不

得已中的一条谋生之路,收益甚微, 过去并不纳税, 但在王莽统治下, 这些人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 

为了攻打匈奴, 王莽又征收官吏和百姓三十分之一的资产税, 并规定公卿以下所有官吏都要养

军马, 官吏则利用职权, 把负担转嫁给百姓, 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匈奴侵寇甚, 莽大募天

下囚徒、人奴, 名曰猪突豨勇, 壹切税吏民, 訾三十而取一。并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 皆保养

军马,吏尽复以与民。” 

在王莽政权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下, 社会各阶层都不得安宁: “民摇手触禁, 不得耕桑, 徭

役烦剧, 而枯、旱、蝗虫相因。又用制作未定, 上自公侯, 下至小吏, 皆不得奉禄, 而私赋敛, 货

赂上流, 狱讼不决。吏用苛暴立威, 旁缘莽禁, 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 贫者无以自存, 起为盗

贼, 依阻山泽, 吏不能禽而覆蔽之, 浸淫日广, 于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万数。战斗死亡, 缘边

四夷所系虏, 陷罪, 饥疫, 人相食, 及莽未诛, 而天下户口减半矣。”这样, 王莽政权在侵夺兼并

利益的同时, 也把自己和广大贫民百姓的利益对立了起来。在豪强兼并势力看来, 王莽是他们既得

利益的剥夺者; 在平民百姓眼里, 王氏朝廷则是一个更残酷的搜刮者和更残暴的压迫者, 因此纷纷

“起为盗贼”, 投入推翻王莽政权的斗争洪流之中。在这个斗争洪流中, 不仅有贫苦农民, 也有广

大工商业者, 王莽最后就是被一个商人杀死的。 

三、不断进行货币贬值, 对社会进行反复洗劫 

对货币材料的采掘冶炼和货币的铸造实行国家垄断, 是王莽的六管之一。国家通过控制货币进

而控制市场, 通过控制市场打击富商大贾兼并势力并充实国家财政, 在王莽之前已有先例。王莽不

仅采取了这种货币政策, 而且搞得极其荒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王莽当政时期, 曾在八年中进行

了五次货币改制。 

居摄二年(公元7年) , 王莽搞第一次货币改制。在西汉通行的五铢钱之外, 又加铸了三种货币: 

一是大钱, 每枚重十二铢, 当五株钱五十枚使用; 二是契刀, 每枚当五铢钱五百枚使用; 三是金错

刀, 每枚当五铢钱五千枚使用。四种货币同时流通。始建国二年(公元l0年) , 王莽进行第二次货币

改制。王莽以为“刘” (劉) 字由“卯、金、刀”三字组成, 为了表示“皇天革汉而立新, 废刘而

兴王”, 废除契刀、错刀和五铢钱。除了当五十大钱继续通行外, 又加铸重一铢的“小钱”, 当五

铢钱一枚使用。二者同时流通。次年, 王莽进行第三次货币改制, 颁行新的货币制度———“宝货

制”。“宝货制”使用了五种货币材料, 货币名称有六种, 货币共有二十八个品种。王莽认为: 

“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 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 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颁行“宝

货”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五物六名即钱、布(二者皆为铜币, 为一物) 、金、银、龟、贝。

“钱”货共六品: 小钱、么钱、幼钱、中钱、壮钱、大钱, 分别当五袜钱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五十枚。“布”货十品: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 



分别当五铢钱一千、九百&#8943;&#8943;至一百。“黄金”一品: 重一斤, 值五株钱一万。“银”

货二品: 朱提银八两为一流, 值五铢钱一千五百八十, 其他银一流值五铢钱一百。“龟”宝四品: 

元龟、公龟、侯龟、子龟, 分别当五铢钱二千一百六十、五百、三百和一百。“贝”货五品: 大

贝、壮贝、么贝、小贝和次于小贝的贝。大贝至小贝四种以二枚为一朋, 分别当五铢钱二百一十、

五十、三十、十枚, 次于小贝的贝每枚当五铢钱三枚。 

“宝货”制的颁行, 扰乱了市场交易和社会经济生活, 无法流通。“农商失业, 食货俱废。”

王莽不得不宣布只行小钱和大钱二品, 其余都停止使用, 这可以算作他的第四次货币改制。天凤元

年(公元14年) , 王莽进行了第五次货币改制, 废止大钱和小钱, 另作货布、货泉两种货币。货泉重

五铢, 当五铢钱一, 货布重二十五铢, 当五铢钱二十五。“又以大钱行久, 罢之”, 但可贬值当一, 

继续使用六年。 

王莽货币改制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每次改制都是以小易大, 以轻易重, 大搞货币贬值。第一次

改制所铸大钱重十二铢, 含铜仅为五铢钱的214倍, 却当五铢钱五十枚使用, 王莽每枚大钱要从百姓

手中夺去五铢钱4716枚。第二次改制禁行五铢钱, 而改铸重一铢的小钱当五铢钱一枚使用, 这样, 

每发行一枚小钱就可以从百姓手中夺去四倍的价值。第三次改制中的大布重一两, 即二十四铢, 不

抵五铢钱五枚, 却当五铢钱一千枚使用。第五次改制中的货布, 重二十五铢, 为五铢钱五倍, 却当

二十五枚五铢钱。 

王莽货币改制的又一个特点, 是以新废旧。他每次改变币制都是简单地把旧币废弃不用, 他最

后一次改制虽然准许大钱贬值使用六年, 但六年以后如何处理, 也无明文。货币既已流通, 就是人

们手中随时可用并且具有绝对社会性质的财富形态。将人们手中持有的旧币废弃不用, 禁止流通, 

这对旧币的持有者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们手中的货币只有作为金属币材与严重贬值的新币兑换才能

使用, 这种兑换必然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为了避免这种损失, 所以当时人们纷纷私自铸

钱, “民多盗铸者”。为了禁止盗铸, 王莽“乃禁不得挟铜炭”, “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 输御

府受直, 然卒不予直。”将旧币作为货币金属按名义价值与新币兑换, 本来已经要遭受很大损失, 

然而既使这种不等价兑换, 王莽政权还不肯“予直”, 即不肯付钱, 这实际上是对旧币持有者的财

富的直接掠夺。人们要使用新币, 只有拿资财与国家交换了。而国家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把百姓的

大量财富集中到自己手里。正因为如此, 所以王莽的每一次货币改制, 都是对全国人民, 也包括对

拥有大量货币的富商大贾和大地主的一次洗劫, 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次沉重打击, 所谓“每一易钱, 

民用破业”, 清楚地说明了王莽货币改制的客观作用。 

综上所述, 可见王莽的财政经济思想和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全面掠夺。他既打击了兼并势力, 又加强了对人民的搜刮。他通过国有

或国营措施剥夺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利益, 又通过各项无孔不入的赋税政策加重了对平民百姓的榨

取,并通过接二连三的货币贬值对社会进行普遍洗劫。这种夺天下之利归于一己的所谓改制, 使王莽

政权既成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对立面, 又为广大平民百姓所反对, 从社会中彻底孤立起来, 成

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政权, 从而失去了自己存在的社会基础。 

二是凭主观意志行事, 不顾客观规律。王莽的财政经济改革处处都表现出一种违背历史趋势, 

不顾客观条件而一意孤行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的王田制和货币改制。在封建土地私有制

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历史条件下, 企图用一道诏令把它消灭, 恢复早已灭亡了的奴隶制的土地



国有制度, 是根本行不通的。王田制颁布不久, 中郎区博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土地私有制虽然

有不少缺点, 但还是符合百姓的利益, 为百姓所欢迎的制度。井田虽然是古代圣王的制度, 但他已

经灭亡千年之久了, 恢复这种已经过时的制度, 是违背民心, 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做法,就是圣人今

天再生, 也不可能恢复井田制: “井田虽圣王法, 其废久矣。周道既衰, 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

可以获大利也, 故灭庐井而置阡陌, 遂王诸夏, 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 追复千载绝迹, 

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 弗能行也。”事实迫使王莽最后也不得不宣布废除王田制。王莽的货币

改制根本违背货币流通规律。货币制度的频繁变更, 本身就违背流通过程对货币的要求。宝货制分

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 流通中存在两种不同币材的货币就与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 何况

宝货制品种如此之多! 另外, 他任意规定货币的名义价值, 又将早已过时的远古时期使用的货币龟

贝重新用作货币, 这些做法, 都违背商品货币流通规律, 是注定要失败的。 

三是把王权看成万能的东西。王莽认为: “制定则天下自平。”在王莽看来, 尽管他的各项政

策遭到人民反对, 违背客观规律, 但只要他凭藉国家政权的力量, 对百姓施加高压政策, 就完全可

以推行下去。为了强制推行王田制, 他规定, “敢有非井田圣制, 无法惑众者, 投诸四裔, 以御魑

魅。”,即统统流放到边疆。为了强制推行五均六管, “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 犯者罪至死。”为了

推行宝货制, “乃重其法, 一家铸钱, 五家坐之, 没入为奴婢。”在他的高压政策下, “民人涕泣

于道, 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 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胜数。”终于导致了轰轰烈烈

的人民大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

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这个政权被推翻而告终, 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

辟道路。王莽政权的垮台, 正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生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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